《赤峰大学培训费管理办法》解读

学校各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学校培训工作，提高培训效率和质量，加强培训费管理，节约培训费开支，依据《内蒙古自治区本级党政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内财行〔2025〕1128号)、《赤峰市本级党政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赤财行〔2025〕525号)文件，计划财务处制定了《赤峰大学培训费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并已颁布实施，现就重要内容解读如下:

《办法》的主旨思想和基本原则

贯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要求，落实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过紧日子的相关要求。

培训计划编制和审批

根据《办法》第四条、第五条、第十五条规定，培训费必须在年初编制年度培训计划，报业务主管部门、计划财务处审核后，纳入年度预算，按规定程序批准后执行。年度培训费预算一经批准，原则上不得调增。确需临时增加培训及调整预算的，需根据学校预算管理办法履行程序审批。

培训方式及培训地点的选择

举办培训优先选择市内，从严控制非必要的区外培训。开展培训应当尽量利用校内场所，校内场所不具备培训条件的，应当在开支范围和标准内优先选择党校、干部学院以及组织人事部门认可的其他培训机构承办。培训方式优先选择线上，同时要求尽量利用单位内部场所及应用系统，优先选择性价比高的专用系统。

区外培训执行培训地党政机关培训费标准

各地党政机关培训费标准会随着当地党政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修订动态调整，不宜在本办法中作出固定规定。培训费标准属于法定政务公开范畴，区外地区培训费标准可通过对应属地政务公开渠道获取。

授课老师的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执行标准

根据《办法》第九条规定，师资费在综合定额标准外单独核算。授课老师的城市间交通费按照赤峰市本级党政机关差旅费有关规定和标准执行，住宿费、伙食费按照参加该次培训的标准执行。

线上培训费用不执行综合定额标准，据实报销

线上培训不产生住宿费、伙食费等线下支出，主要费用为平台服务费、课程费等市场化收费，难以按“人均每天”定额管理，因此不执行综合定额标准。线上培训按“据实列支”原则报销，在预算范围内凭合同、发票、费用清单及参训记录等材料办理。

行业特殊技能类培训费标准上浮比例

根据《办法》第八条规定，对于专业技术性较强且培训需花费较大的技能类培训，如购置标本、试剂以及进行实操演示、演练，现场做试验等特殊类培训，根据需要，可在培训费综合定额标准的基础上最高上浮20%。如在赤峰市旅游旺季（七、八、九月份）举办，可在培训费原有综合定额标准的基础上最高上浮40%。

参加收费性培训及培训费报销标准

根据《办法》第十七条规定，各单位要从严控制和严格审核单位所属人员参加收费培训，不得批准参加以获取利润为目的、未经行业主管部门认可的各种中介机构及学会、协会等举办的培训班。确因履行岗位职责需要参加的、上级组织部门或业务主管部门书面通知的收费培训，经校长或分管业务校领导及分管财务副校长批准后，可以报销培训费用，报销标准原则上不能超过培训地党政机关培训费标准。

讲课费（师资费）发放标准

根据《办法》第九条规定，师资费在综合定额外单独列支，由承办单位承担，均为税后标准。同时明确专业技术人员及行政级别授课标准，具体标准如下：

	人员类型
	每学时最高标准（税后）

	副高及以下职称/县处级以下行政级别
	500元

	县处级行政级别
	800元

	正高级职称/厅局级行政级别
	1000元

	院士、全国知名专家、省部级人员
	1500元


讲课费配套新规：

每半天最多按4学时计算，不得超额折算学时费用。

同一讲师多班次重复授课，不重复计费。

讲师城市间交通费按赤峰市本级差旅费标准执行；食宿费用按本次培训定额标准执行。

从异地（含境外）邀请授课老师，路途时间较长的，经校长书面批准，讲课费可以适当增加，最多不超过讲课费标准的50%。

30天以上的培训费限额

根据《办法》第七条规定，培训时长30天以内（含30天）的，按综合定额标准执行；培训时长超过30天的，超出天数部分按综合定额标准的70%控制，超出对应标准的费用不予报销。

培训期间现场教学、调研

根据《办法》第十二条规定，除必要的现场教学外，7日以内的培训不得组织调研、考察、参观。

本解读为《赤峰大学培训费管理办法》重要条款的说明参考，未尽事宜以学校正式印发的《办法》文本为准。执行过程中如有疑问，可联系计划财务处咨询，联系电话：83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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